上海市执业资格人员注册申报承诺书

一、注册申报专业：

二、注册申请人及注册申报单位承诺内容：

１、按规定提交的注册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

２、注册申请人仅在注册申报单位一个单位申请注册，并已按本市劳动用工的有关规定办妥用工手续，签订劳动合同。

３、注册申报单位与注册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后，注册申报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证章核销手续。

三、注册申请人及注册申报单位有违反以上承诺的情形，愿意接受建设行政主管政部门按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以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注册申请人个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册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册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